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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足球运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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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与完善足球举国体制的构想 

1.1 转换政府职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与足协两分离，实行协会实体化 

  足管中心的负责人由体育总局任命，负责制定足球发展战略及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国家队（含梯队）、地方足管中心及本身的市

场开发。足协的各级领导由协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成立“职业联盟公司；职业联赛国有资产部分转换成“债权”，并实现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联盟公司”将每年的总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的收入，提交给足管中心（债权人），用于支付各级国家的训练、

比赛及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以此作为联盟公司对国有资产支付的合理对价和承担的社会责任。 

1.2 抓住龙头，把国家、省级足球队及其梯队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足管中心代表政府管理国家队及其梯队的训练、竞赛及其本身的市场开发等，高度重视和加强国家队及其梯队的建设。这是举国

体制优势的重要体现，是迅速提高我国足球运动竞技水平，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一环。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

体操等项目之所以长盛不衰，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对国家贡献大，其主要经验之一，就是把国家队建设好。 

1.2.1 常设国家、省级足球队及其梯队，进行网络式梯队建设 

  常设（国家、国奥、国青、国少）一队、二队，并鼓励有条件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足管中心常设省、直辖市、自治区足球队及

其梯队。而中国足协及各省、市地方足协，在自主经营各自俱乐部职业联赛的同时，必须向同级足管中心上交一定比例收益外，还必

须向同级或上级足管中心输送优秀足球人才，从而促成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中国足球向前发展的局面。国家队及其梯队设立一、二队

的主要目的是：①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②有利于从实战出发进行对抗式训练，有利于一、二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在训练和竞

赛中形成内部竞争机制；③ 组建国家一、二队，可避免在国家队参与重大国际比赛时，国内俱乐部职业联赛赛程受到冲击和破坏，也

有利于国家队在参与重大国际比赛时迅速整合一支更强大的队伍；④有利于凸显国家队的龙头地位和扩大成才面，有利于后备人才的

培养和人才的层层衔接；⑤有利于形成一支阵容稳定、具有鲜明的技、战术风格的队伍。 

1.2.2 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常设国家足球队及其梯队，进行网络式梯队建设有可能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国家队及其梯队抽调太多各俱乐部顶尖优秀运动

员，在短期内有可能影响俱乐部的实力及联赛的质量和影响力，使俱乐部的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为此，建议建立某种补偿和协

调机制。为了保障国家队及其梯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能够安心踢球和任教，必须在物质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使其成为在国

内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中最具有吸引力的队伍。. 

1.2.3 其它资源配置 

  （1）人力（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资源 

  国家队及其梯队运动员，可通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实现流通，集全国最顶尖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及最优秀的管理人员和科研

精英于国家队。在国家需要时，俱乐部及社会各界拥有（或培养）的足球优秀人才，必须向国家输送。同时，在国家队队员中引入竞

争机制，通过不断地选拔和淘汰，始终保持最强的战斗力。被淘汰的国家队队员，同样经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回流俱乐部（或

社会）。在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中，既非国家队向俱乐部（或社会各界）强征白拿，空手套白狼，也非俱乐部（及社会各界）漫

天要价，而是通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和输送。为此，必须对足球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评估、交易

和流通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培育足球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市场和中介机构。 

  （2）财力（国家队及其梯队的资金来源）资源 

  国家队及其梯队的资金来源可考虑如下几个渠道：① 国家队及其梯队本身的市场开发经营收入（可委托中介机构）；② 中国足协

在经营职业俱乐部联赛中的收益必须上交一定比例的资金给国家足管中心；③ 国家财政投入；④ 足球彩票收入；⑤ 国家队、国奥队参

与中超职业俱乐部联赛的分成.。 

1.3 建立网络式“金字塔形”的足球联赛体制 

  “统一联赛”制度，以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局面，加强高端和中低端联赛的衔接。扩大高中端足球人才的需求面，使广大青少

年足球人才找到更宽广的出路。 

1.3.1 国家队、国奥队参与中超俱乐部职业联赛 

  在遵守中超俱乐部联赛规程前提下，通过内部竞争机制，选拔国家一、二队中的最强阵容组成一支国家队；选拔国奥一、二队中

的最强阵容组成一支国奥队，参与中超俱乐部职业联赛，比赛的计分方法亦作相应调整，每个球队赢国家队得4分，平得2分，输得0

分，国家队赢其它球队得3分，平得0分，输得－1分，国奥队与其它职业俱乐部之间的比赛计分方法不变。这种计分方式，将会大大激

励每个球队的劲头。而国家队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国内联赛真刀实枪的挑战中，不仅有效地锻炼了队伍，同时也为联赛制造了悬念，

提高了联赛的质量和观赏性，促使球市更加火爆。国家队比赛的主场和承办单位可进行社会招标，实行有偿转让。 

1.3.2 调整全运会战略资源，使足球项目成为全运会的金牌大户，从而调动地方政府办足球的积极性。 

1.4 组建足球科研专门机构 

  .作为新型足球举国体制的重要一环，必须切实加强足球运动的专项科研工作。为此，建议由国家足管中心与北京体育大学足球学

院联合，组建足球科研专门机构。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2 足球俱乐部职业联赛实施“结合型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构想 

2.1 建立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宏观调控下的足球职业联盟。 

  各俱乐部股权均等，足管中心不占股份，职业联赛国有资产部分转换成“债权”，足管中心被设为独立董事，在贯彻足球发展重

大目标及联赛中出现的“假、赌、黑”等.具有一票否决权.除此之外，联赛的其它事务全部移交给“联业联盟”去管理和运作。 

2.2 足球俱乐部职业联赛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的界定和划分 

  .联赛的初始权应归属于国家足管中心，而最终所有权应是国家足管中心和各参赛俱乐部共同拥有。.所有权（产权）应通过合法程

序（债权）转移到联盟公司手中，实现管理权和开发权的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将经营权划归给联盟公司，足管中心收取固

定收益，联赛的宏观管理和监督权归足管中心，联盟公司和俱乐部具体事务的管理权，监督权应分别归属联盟公司和俱乐部。 

3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实施“社会管理型”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构想 

3.1 “校一企”联合“校一俱”联合，依托教育系统，借助社会资本力量，构建教育系统“一条龙”的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应成

为我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的主渠道。现实和职业化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离开教育系统，体教脱节的青少年足

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违反了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成材规律。 

3.2 建立大学生足球联盟。 

  由中国足协与教育部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协商、协作，由大学生足球协会负责筹备实施，建立全国和省级大学生足球联盟（先推

出大学生足球联盟，待条件成熟后再推出高中、初中学生足球联盟）。借鉴英超联盟和韩国大学生足球联盟的经验，实行市场化运

作。 

3.3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人力资本产权市场化开发设想 

  .足球后备人才人力资本原始产权注册（以下简称原始产权）：凡年龄13~15岁，有3年以上足球系统训练经历，在学校各科文化成

绩考核及格以上，以及在省级比赛前八名的主力队员（不足八个队减二），市级比赛前三各的主力队员（不足三个队减一），可以申

请注册原始产权，并经相关管理机构审查确认，原始产权归培养单位、学校、教练员、运动员共同拥有，原始产权各方收益比例的界

定和划分按组队前的协议、合同实施，以便明晰投资各方的责、权、利。不能进行原始产权注册的运动员，应适当进行分流，使这部

分学生回到以文化学习为主的学校教育体系中。 

  原始产权参考“著作”的“版权”。在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将来的流通，交易和每年使用中（相当于著作再版时要交版权税或知

识产权使用税），必须向原始产权所有者提交固定比例的“原始产权税”。培养的运动员质量越高、职业寿命越长，培养单位的收益

越大。高质量的足球人才是指国家级以上的球星，国家队及其梯队或职业队及其梯队队员。 

4 结论与建议 

4.1 在我国的足球运动管理体制改革中，事关国家足球目标的重大事务（如国家队建设）。应由政府足球行政部门（足管中心）直接

管理，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一切资源，打造一支强大的国家足球队，用辉煌的战绩来摆脱目前中国足球的困

境。从而形成政府办和社会办、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足球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4.2 基于我国国情，俱乐部职业联赛在整体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完全脱离政府，一步到位的完全市场化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职业

足球体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局部推进仍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重点。但必须严格界定政府的职权范围，逐步实现政企分

开，管办分离，并将之推向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4.3 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是一项投资巨大、投资回报周期长、市场潜力大、投资风险也较大的领域。因此，应充分调动社会办

的积极性，发挥市场的力量，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搭桥、铺路，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管理，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

宪法精神，让投资者在营利的利益驱使下，政府收获源源不断的高质量足球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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